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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声称掌握原始股内幕的炒股群，一起涉案金额达411万元的电信网络诈骗案，涉案资金转入多个账户后“化整为零”，悄然

流向白酒、黄金及废钢交易领域。

近日，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历经4个月侦查，深挖电诈资金流向，斩断3条洗钱链条，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

车祸致孕妇早产，新生儿能否诉请损害赔偿？
——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判决支持一新生儿诉请在胎儿期受到的人身权益损害赔偿

孕妇车祸后需全麻手术，无奈只得提前剖宫产。孩子出生后因早产住进ICU，这个“0岁”的宝宝能否向侵权人主张责任？近日，上海市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及新生儿在其胎儿时期人身权益受损的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判决新生儿获得赔偿2.2万余元。
核心提示

案情回顾

2024 年 8 月，一场突如其来的交

通事故让一个小生命提前来到这个

世界。

外卖员小王在驾驶电动车送外卖

时，与同样驾驶电动车的乔女士相撞，

导致乔女士受伤。当时，乔女士已经

怀孕32周多。受伤的她被送至医院诊

治，后被诊断为左胫骨上段粉碎性骨

折，需要进行全麻手术。更令人揪心

的是，医生告知乔女士，车祸外伤可能

造成胎盘早剥、先兆早产，骨折后可能

造成静脉血栓形成、胎儿宫内窘迫等，

危及母胎安全，且全麻手术可能造成

胎儿宫内缺氧。

为尽可能保全孩子，乔女士在自

身伤情和胎儿的生存风险中艰难抉

择，最终决定先进行剖宫产，再进行全

麻手术。就这样，乔女士提前剖宫产

生下小可。小可出生当日便因系早产

儿且出现新生儿肺透明膜病、新生儿

轻度窒息等症状，被转至上海某儿童

医院 NICU 病区住院治疗，17 天后才

出院。

事故发生后，公安交管部门出具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小王承

担事故全部责任，乔女士不承担事故

责任。因无法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

乔女士作为法定代理人，代小可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小王及其单位

某人力资源公司共同赔偿小可因早产

产生的医药费及律师费等费用共计2.2

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事故发生

时原告小可尚处于胎儿阶段，但现已

出生，其有权作为诉讼主体要求赔偿

其因身体健康受损而造成的损失。乔

女士在怀孕32 周多时遭遇事故，造成

粉碎性骨折，急需进行全麻手术治

疗。然而，该手术可能造成胎儿宫内

缺氧，危及胎儿健康，在此情形下乔女

士选择全麻手术前提前剖宫分娩亦属

合理。原告出生后即因系早产儿被送

至 NICU 病区住院治疗，故原告主张

的损害后果与案涉事故之间存在因果

关系。

此外，小王作为外卖员，与某人力

资源公司签订劳务合同，配送订单信息

显示事故发生时其正在履行职务，应当

认为本案系发生在小王履职期间，故某

人力资源公司作为雇主，应承担全部赔

偿责任。

综上，法院判决某人力资源公司赔

偿小可 2.2 万余元。后该公司提起上

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11万元电诈资金“变形记”
核心提示

以案说法

民法典第十六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

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目前，涉及胎儿利益保护的案件主要集中在继承、赠

与等财产类纠纷以及分娩过程中的医患纠纷，而本案是民法典实施后鲜见的以

新生儿单独作为原告、就其胎儿阶段身体健康权益受到侵害而提起的人身损害

赔偿之诉。

本案裁判体现对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为了保护胎儿的利益，我国民法典实

行预先保护，规定涉及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胎儿娩出

时若为死体，则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也就是说，在胎儿娩出时是活体的

情况下，法律将其利益保护的时间提前，视胎儿为已出生，使胎儿具有部分民事权

利能力。但对胎儿利益的保护应以法律为限，不应无限扩张。

胎儿利益保护范围理应包括身体健康利益。民法典第十六条系不完全列举，

未明确列举的内容以涉及胎儿利益保护进行涵盖性表述，本案的审理涉及对上述

法律条款适用范围的深入探讨。胎儿利益保护不仅包括胎儿的人格与财产利益，

也包括身体健康利益。胎儿在出生前，若人身受到侵权行为的损害，则依法享有

向加害人请求人身损害赔偿的权利。本案事故发生时原告尚处于胎儿阶段，现原

告已出生，其有权作为诉讼主体要求被告赔偿其因身体健康受损而遭受的损失。

胎儿利益保护与母体权益保护边界需明确。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从出生时

起到死亡时止。民法典中对于胎儿利益保护的规定，需以胎儿活体出生为条件。

若孕妇遭遇意外事故不幸导致流产，则孕妇仅能以其自身人身权益受损主张侵权

赔偿和精神抚慰，无法以胎儿的名义起诉，这就是保护的有限性。在本案中，原告

母亲在怀孕32周﹢3天时遭遇案涉事故造成其粉碎性骨折，原告母亲考虑到全麻

手术风险选择提前剖宫产属于人之常情，故原告因早产而所受损害与案涉事故之

间存在因果关系，也独立于其母亲的人身权益之外，因而与其母亲向小王主张自

身的人身损害赔偿之间并无冲突。

炒股群里设下圈套

2025 年 4 月中旬，家住万柏林的王

女士急匆匆走进万柏林分局刑侦大队，

声音发颤：“我在一个炒股群里投了411

万元，现在平台登不上去了，人也找不

到了……”

原来，王女士长期关注股市，不久

前在某视频平台结识了一名“股评人”，

随后被拉进一个声称掌握原始股内幕

的炒股群。在“老师”直播荐股、“助理”

贴心服务、群友不断晒出“盈利截图”的

诱导下，她陆续向该平台投入 411 万

元。直到尝试提现时，平台瞬间失灵，

“助理”也销声匿迹。

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即启动电信网

络诈骗案件侦办机制，对涉案账户进行

紧急止付，并追踪资金流向。侦查发

现，被骗资金全部流入湖南郴州某对公

账户。民警连夜赶赴湖南，于2025年4

月 22 日将账户实际控制人邝某抓获。

据邝某交代，其为申请贷款，听信了网

上所谓“贷款公司”“刷流水”的操作，将

对公账户资料邮寄给网络贷款平台，没

想到竟成为诈骗资金流转的“第一站”。

“这是一类典型的骗局。”办案民警

指出，“正规金融机构办理贷款，绝不会

要求借款人通过向陌生账户转账或提

供账户代他人走账来制造流水。”

然而，案情发展并未止步——资金

很快从该账户分流，转入河北、深圳等

地的3家对公账户。专案组决定兵分三

路，同步收网。

酒香中藏着“暗流”

民警追踪发现，一笔5.6万元的资金

流向了河北邢台一家烟酒商行经营者

刘某。2025年4月27日，民警赶到邢台

后，刘某回忆说：“前几天有人订了5.6万

元的酒，钱到账第二天，就有一个男的

把酒提走了。”

警方顺藤摸瓜，迅速锁定取酒人为

吉林长春的付某。实施抓捕后，付某及

其上线王某相继落网。二人均系电诈

犯罪团伙的职业“车手”。

办案民警介绍，所谓“车手”，又称

“职业取款人”，在诈骗链条中扮演关键

角色，专门负责为诈骗团伙取款和转移

钱款，帮助犯罪团伙洗白非法资金。

以黄金交易为幌子

另一路民警则遇到了一场精心伪

装的黄金交易迷局。资金流水显示，有

199万元钱款流入深圳一家珠宝店的对

公账户。2025年6月10日，民警找到店

主黄某时，其神情镇定，出示了完整的

购销记录，坚称“货已被林某提走”。

但民警发现异常：店内监控有明显

删改痕迹，且该对公账户近期多次被多

地公安机关止付，疑点重重。“当前，电

诈资金转移手法不断升级，常假借商品

交易等合法形式掩盖洗钱行为，隐蔽性

极强。”参与侦办的民警分析。

此时，提货人林某因另案已被浙江

警方控制。民警立即分头行动：一组调

取外围海量监控，一组赶赴浙江提审。

审讯初期，林某对答如流。然而，

当民警追问“黄金规格、具体去向”时，

他开始含糊其辞。外围民警也从视频

录像中发现，林某当日从珠宝店提走的

并非黄金，而是一个仅装有两瓶矿泉水

的网兜。

面对确凿证据，林某心理防线崩

溃，承认其为逃避侦查，与黄某合谋

虚构交易。随后，涉案黄金被黄某通

过中间人钟某转移。2025 年 10 月 15

日，专案组在广东深圳将黄某、钟某

抓获。

利用收购废钢洗钱

电诈嫌疑人的第三条洗钱链条，

可谓费尽心机。民警侦查发现，有8万

元钱款流向河北唐山一家废品收购

站，经营者白某收到款项后，按指示收

购废钢，通过指定货车运至钢厂销售，

货款经多道中转，最终流入嫌疑人王

某的账户。

民警深入调查发现，白某、货车司

机、钢厂等环节均为正常商业往来，对

资金来源并不知情。诈骗团伙正是利

用这种真实、复杂的贸易链条，企图实

现资金的隐形转移。最终，在湖南岳阳

警方的配合下，2025年8月1日，王某被

抓获，其对参与洗钱的事实供认不讳。

“广大企业经营者一定要强化账户

全流程管理，严格审核交易背景，警惕

自己的账户被不法分子利用。”办案民

警再次提醒。

至此，该案中 3 条利用实体商品交

易伪装的洗钱通道被全部斩断。截至

2025年12月10日，涉案7人中，6人因涉

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检察机关

移送审查起诉，1人被依法行政处罚。

据《人民公安报》

据《人民法院报》


